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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類科：金融保險 

科目：保險學概要 

 

本年 4題分配包括危險管理 1題、保險經營（保費問題）2題、保險契約 1題，有關保費釐訂之

重點是多年來常出現的考古題，但另一題短期費率及最低保費較不好作答。保險契約題目亦屬基

本，第 2題危險管理的題目比較細比較難。本次完全未出現的是保險契約的基本原則。 

 

一、請就保險監理面與保險經營面之不同，分別說明保險費率釐訂原則各為何？這些原則中，何

者係基於保險人立場來考量？何者又係基於被保險人立場來考量？請說明之。 

【擬答】： 

由保險監理立場產生之原則(或稱基本原則) 

充分性原則（足夠性原則）（考慮對象為保險人）：保費收入為保險人之付賠款及營業

費用所需保險費率釐定時，應讓保險人足夠支付賠款及營業費用，並有合理利潤，否則

會導致保險人營業虧損，影響清償能力。 

適當性原則（考慮對象為被保險人）：保費為要保人獲取安全保障的代價，保險人在釐

訂費率時，除維持足夠的危險成本及營業費用，並有合理利潤外，不得偏高加重要保人

保費負擔。 

公平性原則（考慮對象為保險人及被保險人）：費率的釐定必須符合公平性原則，換言

之，保險人在核保時，對被保險人不同的危險情況，收取不同費率是正常現象，惟對相

同危險等級的不同要保人，則所收費率不得有差別待遇。 

由監理立場引申之原則 

穩定性原則（考慮對象為被保險人）：穩定性原則適與彈性原則有所牴觸，惟保險人在

釐訂費率時，調整費率，頻率亦不得太高，避免造成保戶預計保費成本的困擾。 

彈性原則（考慮對象為保險人）：費率的釐訂，應逐年根據損失經驗檢討調整，俾符實

際，換言之，費率釐訂後並非一成不變，而須具有彈性。 

損失預防誘導性原則（考慮對象為被保險人）：損失預防的效果，大於事故發生時的損

害防止，及損失造成後的彌補。對要保人而言，損失頻率與幅度的降低，更可節省理賠

成本。為使要保人善盡損失預防的責任，保險人於釐訂費率時，應對有無損失預防設施

的要保人，收取不同費率，俾資誘導。 

競爭性原則（考慮對象為保險人）：保險市場為一競爭市場，價格具競爭力最為直接。 

簡明性原則（考慮對象為保險人及被保險人）：費率簡明性原則主要是指保險費率容易

解釋、使用方法以及使用成本較低。 

一致性原則（考慮對象為保險人及被保險人）：統計資料、損失率、費用率為保險費率

釐訂之基礎，採用之基礎如常有變更，必使費率使用者產生適用之困境，亦可避免或降

低保險人與保險消費者之間的誤解。 

 

二、請分別說明「危險成本」、「損失成本」、「不確定性成本」三者如何決定？此三者有何關

係？請說明之。 

【擬答】： 

危險成本指管理純危險或靜態危險的經濟成本（保險費、自行負擔之損失、自負額等）及

憂慮成本（提存準備金之損失、阻礙資本形成及減少生產能量的損失等）。 

損失成本：損失頻率與損失幅度相乘而得，亦即保險當中反應在純保費之部分。 

不確定性成本：包括主觀不確定性成本（因主觀認定差異而有所不同）及客觀不確定性成

本（依客觀統計數據得知）。前者又包括已在預計範圍內之不確定性成本及未在預計範圍

內之不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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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之關係為危險成本＝損失成本＋不確定成本＝（損失頻率×損失幅度）＋（已在預計範

圍內之不確定性成本＋未在預計範圍內之不確定性）＝（損失頻率×損失幅度）＋（機會成

本＋安全係數）。 

 

三、何謂「短期費率」？何謂「最低保費」？請分別說明保險人採行短期費率與最低保費之理由

為何？ 

【擬答】： 

短期費率:當要保人之保險期間少於一年時，保險人用以向要保人收取短期保費的依據。財

產保險較為常見，基本上，依短期費率表所計收之保險費，會大於依日數比例所計收之保

險費。 

最低保費：保險人對於每一保險單所應收取保險費之最低金額。當保險人依適用的費率計

算所得保費，倘若低於最低保險費時，要保人應依最低保險費繳納。 

採取短期費率之理由： 

基於固定成本考量：保險經營成本中有固定成本及變動成本，固定成本與承保期間長短

並無關聯，保險期間 1日與 1年，其固定成本均相同。 

基於費率精算假設：保費釐訂時原則上以一年計算，避免因短期季節性原因造成費率劇

烈變動，形成不穩定現象。 

基於危險逆選擇考量：一年當中危險呈現並不均勻，避免要保人不依正常情形投保一

年，僅於危險較高月份投保，故藉由短期費率予以反應。 

採取最低保費之理由： 

基於經營成本考量：最低成本實為其銷售成本之臨界點，倘收取保費低於此數額，造成

入不敷出，危及經營安全。 

基於提高保額考量：保單設有最低保費之限制，對要保人而言，有刺激提高保額之作

用。 

基於篩選業務考量：風險較低之危險可藉由危險團體自行負擔吸收，藉由最低保費之

設，導引消費者重新思考投保之可行性，進而達到篩選之目的。 

 

四、通常保險單之基本結構，主要包括那幾大項目？保險單中設有除外不保條款之理由為何？請

分別說明之。 

【擬答】： 

通常保險單分成基本條款及特約條款 

基本條款：依法律規定應載明於保險契約之法定條款，及依保險經營需要適用一般事項

列示於保險契約之各種任意條款。 

任意條款：由當事人自行約定。 

法定條款：依保險法第 55 條規定，法定條款之內容包括：當事人之姓名及住所、保險

之標的物、保險事故之種類、保險責任開始之日、時及保險期間。保險金額、保險

費、無效及失權之原因、訂約之年、月、日。 

特約條款：當事人於基本條款以外，承認履行特種義務之條款。與保險契約有關之一切

事項，不問過去現在或將來，均得以特約條款定之。保險契約當事人之一方違背特約條

款時，他方得解除契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 

保險單中設有除外不保條款之說明 

不保事項：不保事項之功能主要在限制或修正保險人承保（責任）的範圍大概可分為下

列三種型態：不保之危險、不保之損失、不保之財產。 

保險單上之所以要有不保事項的規定，其主要的理由如下： 

避免因為損失的金額不易估計、確定，而引起誇大的求償。 

不可保的危險。 

有不正常危險因素傾向。 

可由其他保險單提供保障。 

一般要保人、被保人不需要之保險保障。 


